
海口市政府对私募基金有哪些奖励政策

产品名称 海口市政府对私募基金有哪些奖励政策

公司名称 节税宝网络记账（深圳）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个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（
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）（注册地址
）

联系电话  18656288383

产品详情

投资专项奖励：对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（基金业协会）备案，并在海口市注册登记且开展投资业

务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，给予投资奖励，奖励的实际投资基金规模以扣除政府出资计算。其在海口市上

一年度实际投资额超过2000万元的，按实际投资规模1%的比例给予奖励；达到1亿元的，按实际投资规模

1.5%的比例给予奖励；达到2亿元的，按实际投资规模2%的比例给予奖励，每支基金奖励总额不超过500

万元。

创投风投机构奖励：对注册在海口市的创投风投机构，投资海口市辖区内企业并形成实体产业的，按其

实际到位投资额1%的比例给予奖励，奖励最高不超过500万元。

税收政策：以有限合伙形式设立的财富管理机构，可采取“先分后税”的方式，其经营和其他所得，按

照国 家有关税收规定由合伙人分别缴纳所得税。财富管理机构因收回、转让或清算处置其所投资股权而

发生的权益性投资损失，可以按税法规定在税前扣除。符合居民企业条件的财富管理机构直接投资其他

居民企业所取得的股息、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，符合税法规定的，可作为免税收入，免征企业所得税

。财富管理机构缴纳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、地方水利建设基金确有困难并符合减免条件的，报税务

部门批准后，可酌情给予减免。

有奖励也自然就会有约束。按照《海口市促进金融业发展若干措施》申请一次性奖励和补贴的，应承诺1

0年内不迁离海口市，无市金融办出具迁离函件，各职能部门不得为机构办理迁离手续。提前搬迁的，按



年度平均分摊追回奖励和补助。提前搬迁后再回迁的，3年内不得申请奖励、补贴或其他资金资助。符合

海口市级其他产业政策支持条件的，由其自行依规申请，但同类型优惠政策不得重复享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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